彭阳县2025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推进巩固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聚焦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促进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结合我县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走深走实，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决扛牢保障粮食安全重任，强化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健全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深入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加强农民技术技能培训，鼓励农业产业适度规模化发展，健全产业发展联农带农机制，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全面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培育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落实精耕细作理念，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做好“土特产”文章，奋力打好特色优势产业升级攻坚战。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突出重点、补齐短板、提高效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二、大力实施粮油保障工程
1. 推广加厚地膜应用。统一采购发放0.015毫米加厚地膜113万亩（优先用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粮饲兼用玉米种植及冷凉蔬菜种植），其中：春季采购发放53万亩、秋季采购发放60万亩，种植主体每亩自筹70元，其余政府奖补。
2. 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支持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覆盖地区的种植主体使用膜下滴灌节水设施，种植主体自行购买并铺设田间滴灌带，使用节水灌溉设施地块连接主管道的软管及连接件，由政府全额配套。
3. 促进耕地质量提升。统一采购发放腐熟剂、大豆根瘤菌剂，支持县内种植主体以新建高标准农田为重点，通过增施有机肥、腐熟农家肥及开展大豆根瘤菌剂拌种、种植绿肥等方式，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
4. 稳定冬小麦种植面积。按照自治区下达冬小麦种植任务，支持农户及各类经营主体种植冬小麦，2024-2025年度种植的冬小麦每亩奖补100元。
5. 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按照自治区下达种植任务，实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符合种植技术标准的每亩奖补200元；推广单作大豆种植（覆膜），符合种植技术标准的每亩奖补400元；统一采购发放大豆种子，种植主体每公斤自筹8元，其余政府奖补。
6. 稳定油料种植。建立土地轮作休耕制度，稳定油料种植2.5万亩以上，按照自治区标准奖补。
三、培育壮大特色富民产业
（一）肉牛产业
7. 青贮苜蓿饲喂试验。推进肉牛“母本转换”工程，创建肉牛“母本转换”示范村20个，支持示范户购买青贮苜蓿开展饲喂试验，按照存栏量每头牛饲喂青贮苜蓿0.3吨的标准，每吨奖补600元。
8. 科学化饲草体系建设。持续推进肉牛、肉羊养殖节本增效技术推广，实施玉米（甜高粱）全株青贮60万立方米以上。对肉牛“母本转换”示范户和存栏能繁母牛3头及以上且均为西门塔尔品种的养殖场（户），饲草青贮达到20立方米以上的，每立方米补贴45元，包膜青贮15吨以上，每吨补贴80元（袋装青贮不予补贴），同一主体最高奖补10万元；对其他肉牛及肉羊养殖场（户），饲草青贮达到20立方米以上的，每立方米补贴30元，包膜青贮15吨以上，每吨补贴60元（袋装青贮不予补贴），同一主体最高奖补10万元。
9. 肉牛繁育“见犊补母”。推进基础母牛扩群提质，肉牛“母本转换”示范户，达到培育标准的，每繁育成活一头父本母本均为西门塔尔品种的犊牛奖补1200元；全县所有非示范户存栏能繁母牛3头及以上且均为西门塔尔品种的，每繁育成活一头父本母本均为西门塔尔品种的犊牛奖补1200元；其他养殖户以西门塔尔、红安格斯、秦川牛等良种母牛为母本（黑安格斯、黑白花奶牛、比利时蓝、皮尔蒙特除外），西门塔尔为父本，每繁育成活1头犊牛奖补800元，繁育双头犊牛按1头奖补。
10. 养殖示范主体培育。持续推进“5350”“2652”肉牛养殖示范村创建提升，巩固提升“5350”肉牛养殖示范村68个，鼓励有条件的行政村新建“5350”肉牛养殖示范村，示范村按照创建标准新培育存栏能繁母牛为西门塔尔的肉牛养殖示范户，每户一次性奖补4000元；在全县培育存栏能繁母牛为西门塔尔的“50”肉牛养殖家庭牧场，每家一次性奖补10万元，历年已享受“5350”肉牛养殖示范户扶持政策的养殖户达到“50”肉牛养殖模式同等条件，每户一次性奖补9.6万元。（已享受产业集群、国际农发项目扶持的30头以上养殖主体及“2652”“50”“3060”示范户（家庭牧场）创建奖补政策的养殖主体，不得重复享受“50”模式肉牛养殖家庭牧场奖补政策，存栏能繁母牛品种不是西门塔尔的不予补贴。）
11. 肉牛“户繁企育”模式推广。持续提高县内肉牛育肥效率，缩短出栏间隔和基础母牛产犊间隔，鼓励县内肉牛养殖户开展科学化、精细化饲养管理，支持养殖户将自繁西门塔尔公犊牛饲养至三个月断奶期且10日内交售至县内规模养殖场集中育肥，每交售一头公犊牛奖补200元，交售其他杂交品种不予补贴。
12. 规模养殖主体培育。支持有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建设标准化肉牛规模养殖场，对新建300头、500头以上的标准化肉牛养殖场，且存栏能繁母牛均为西门塔尔品种，分别一次性给予90万元、150万元奖补；盘活改造提升闲置规模养殖场达到新建养殖场同等条件的，按照新建奖补标准的70%予以奖补。（存栏能繁母牛不是西门塔尔品种的不予补贴。）
13. 肉牛养殖贷款贴息。完善金融支持肉牛产业发展，稳定全县肉牛基础产能，推进肉牛母本转换，农户、经营主体自2024年以来从银行获得用于肉牛产业发展贷款且存栏肉牛50头及以上，其中：存栏能繁母牛20头以上且全部为西门塔尔品种，对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产生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2024年10月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50%给予贴息，贷款使用时间不足一年的按实际用款时间计算，同一主体贴息金额最高不超过5万元。（已享受其他贴息政策的贷款不得重复享受。）
（二）冷凉蔬菜产业
14. 露地蔬菜种植。支持农户及各类经营主体主要使用县内繁育种苗开展露地辣椒种植，经营主体规模化种植10亩以上或农户种植0.5亩以上露地辣椒，每亩奖补种苗费300元（脱贫户、监测户、县内移民户和退役军人每亩奖补种苗费350元）；支持复种露地蔬菜，统一采购发放蔬菜种子3万亩，经营主体规模化复种10亩以上或农户复种0.5亩以上其他露地蔬菜，每亩奖补100元（脱贫户、监测户、县内移民户和退役军人每亩奖补150元）。
15. 健全辣椒利益联结。鼓励农户、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向县内加工销售企业交售自种干鲜两用型辣椒，给交售主体按照交售额的10%进行奖补；支持县内辣椒加工主体加工转化辣椒产品每吨奖补100元，同一主体最高奖补100万元。
16. 辣椒初加工基地建设。推进辣椒初加工、冷链物流及分拣向乡镇延伸，支持相关乡镇优先盘活利用闲置资产，改造辣椒初加工车间6个，每个最高奖补150万元；改造或新建冷链物流及分拣中心5个，每个最高奖补150万元。
17. 新型蔬菜设施建设。支持经营主体、农户在有灌溉水源保障地区，新建新型大跨度日光温室，每平方米奖补150元；支持经营主体、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户在有灌溉水源保障地区，新建10米以上大跨度钢架结构塑料拱棚，每平方米奖补22元。
18. 蔬菜起垄机械购置。推进蔬菜种植农机农艺融合，支持农户、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及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经营主体购置起垄覆膜一体机50台，按照购置价的30%进行补贴，每台最高补贴3000元。
（三）林果产业
19. 庭院经济林建设。发展以红梅杏、苹果为主的经济林1680亩，栽种规格达到地径2厘米、带30厘米土球及3个以上侧枝且成活的果树苗，红梅杏每株奖补16元，苹果每株奖补30元（脱贫户、监测户、县内移民户和退役军人种植红梅杏、苹果每株额外奖补整地费及栽植费4元）；发展山杏、山桃高接和苹果换优1960亩，山杏山桃砧木截干及清理，每亩奖补400元，每亩红梅杏、桃李接点不超过150个，每个成活接点奖补4元；苹果砧木截干及清理，每亩奖补200元，每亩苹果接点不超过200个，每个成活接点奖补4元。（按照苗木和嫁接点成活数量分两年奖补）
20. 推进林果技术提升。在全县经济林发展重点村、企业、合作社选聘农民技术员100名，每年开展林业技术服务10个月，每月每人补助1000元；采购发放防冻剂4000公斤,对县内重点示范园采用无人机统一喷施预防，对农户零星果园按照种植面积发放防冻剂，由农户自行喷施预防。
（四）特色板块产业
21. 朝那鸡养殖示范户创建。推进“100+”模式朝那鸡养殖示范户创建，示范户当年补栏42日龄朝那鸡100只以上，每只奖补6元（脱贫户、监测户、县内移民户和退役军人每只奖补7元），同一农户奖补最高不超过3000元。
22. 朝那鸡家庭牧场培育。支持养殖主体新建1万只、2万只朝那鸡养殖家庭牧场，验收合格分别一次性奖补20万元、30万元；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新建1万只以上标准化朝那鸡养殖场争取项目支持。
23. 朝那鸡养殖示范点创建。支持养殖主体利用现有的养殖设施或闲置学校、宅基窑洞、养殖场（圈舍）发展朝那鸡养殖示范点，当年补栏42日龄以上朝那鸡2000只、5000只、10000只以上，每只分别按照4元、6元、8元奖补，同一主体奖补最高不超过50万元；鼓励养殖主体发展林下朝那鸡养殖示范点，当年补栏42日龄以上朝那鸡2000只、5000只、10000只以上，每只分别按照4元、6元、8元奖补，同一主体奖补最高不超过50万元（包含自治区林下经济奖补）。
24. 烟叶种植技术提升。支持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和相关合作社购置育苗床架等设施设备开展烟叶育苗，按照实际投资额全额奖补，同一主体最高不超过50万元；巩固提升从事烟叶行业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5个，每个奖补2万元。
25. 道地中药材开发。按照自治区林草局下达林下中药材种植任务，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支持在荒山、退耕还林区及经果林带种植柴胡、红花、板蓝根等林下中药材，奖补标准按照自治区奖补政策执行。
四、促进现代农业体系创建
（一）强化农业科技创新
26. 农作物良种繁育试验。由县供销社牵头，创新良种繁育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创建冬小麦良种繁育基地1200亩，每亩奖补600元。
（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27. 推进残膜回收利用。支持残膜回收网点按照每亩不超过15公斤标准回收县内农用残膜，每公斤奖补1元；支持残膜加工企业开展县内残膜加工造粒，每吨奖补500元。
（三）健全农业服务监管
28. 健全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开展动物强制免疫工作，免疫1个单位牛、羊、猪（犬）、禽，每年分别补贴6元、2元、4元、0.25元；动物产地检疫协检员每完成1个单位牛、羊（猪）、鸡协检工作分别奖补5元、2元、0.1元；动物产地检疫信息申报员每完成1个单位牛、羊（猪）、鸡检疫信息申报分别奖补2.5元、1元、0.05元。
29. 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按照《彭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彭阳县农业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彭政办发〔2022〕23号）和《彭阳县财政局 彭阳县农业农村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彭阳监管支局关于印发<两大粮食作物（小麦、玉米）及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玉米、大豆种植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彭财发〔2024〕266号）文件，鼓励经营主体积极参保，扩大小麦、玉米和大豆保险覆盖范围；探索建立辣椒价格保险，制定《彭阳县2025年辣椒价格保险实施方案》，保费按照种植面积小于10亩的辣椒种植户每亩自缴保费30%（即45元），种植面积大于10亩的辣椒种植大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每亩自缴保费50%（即75元），其余政府补贴。
30. 健全农业监管体系。安排数字牧业拓展运营维护费100万元；安排粮食、辣椒、烟叶及林果等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检测化验费20万元。
（四）加大特色品牌培育
31. 打造“彭字号”品牌体系。鼓励取得认证的经营主体开展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证明，按照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原料采购金额的5%予以奖补，同一主体、同一年度最高奖补5万元，当年已享受认证补贴的不再重复享受原料采购补贴。
32. 强化地理标志保护。加大地理标志认证农产品保护力度，安排资金50万元，用于开展“彭阳红梅杏”地理标志保护相关工作。
33. 加强龙头企业培育。支持经营主体申报认定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示范合作社、生态农场和星级家庭农场，对新认定的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一次性分别奖补15万元、5万元、1万元；对监测认定的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一次性分别奖补3万元、1万元、0.2万元；对新认定的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示范合作社，一次性分别奖补3万元、1万元、0.2万元；对新认定的国家级、自治区级生态农场一次性分别奖补3万元、1万元；对新认定的4星级、3星级家庭农场一次性奖补1万元、0.2万元。
34. 农特产品品牌与市场推介。支持企业、合作社、产业协会等经营主体参加区内外农特产品推介展示活动，对区、市、县党委、政府或部门安排的推介展示活动，按照活动举办地在县内、固原市内、自治区内、自治区外，每次分别补贴0.1万元、0.3万元、0.5万元、1万元，同一经营主体在同一部门参加推介展示活动每年最高补贴5万元；经营主体参加其他行业协会举办的农产品推介展示活动，按照现场销售额和签订订单实际成交额的10%进行奖补，每次展销活动最高奖补2万元。
（五）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35. 健全肉牛屠宰加工体系。支持新建肉牛屠宰场和牛血、牛骨、牛皮等牛副产品加工厂，按照设施设备总投资额30%予以奖补，肉牛屠宰场最高奖补500万元，牛副产品加工厂最高奖补200万元；支持牛肉分割加工企业外销市场开发，本县牛肉分割加工企业向区外销售牛肉达到100吨及以上，至少带动农户300户（脱贫户或监测户不少于100户），带动每户收入2000元以上，每吨奖补200元，同一主体，最高奖补50万元；支持县内企业开展牛副产品精深加工，年加工销售额每500万元奖补10万元，同一主体最高奖补20万元。
36. 延长烟叶加工链条。支持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新建集中电能烤烟房（含烟夹）41座，每座奖补7.1万元，其中：财政每座奖补6.6万元，县烟叶公司每座奖补0.5万元；支持种植主体新建分散生物质烤烟房142座，每座奖补2万元。
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加大脱贫户、监测户、县内移民户和退役军人“一笼两园”庭院经济产业发展扶持力度。一是脱贫户、监测户、县内移民户和退役军人种植露地辣椒和复种其他露地蔬菜在原奖补标准上每亩提高50元。二是脱贫户、监测户、县内移民户和退役军人栽种红梅杏、苹果在原奖补标准上每株奖补整地费及栽植费4元。三是脱贫户、监测户、县内移民户和退役军人创建“100+”模式朝那鸡养殖示范户在原奖补标准上每只提高1元。四是持续推进金融支持作用，加强信贷协调服务，对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5万元以内小额信贷，按照财政资金承担基准利率的80%，落实小额信贷贴息。
六、奖补范围
除县外生态移民外，县内所有农户、新型经营主体、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企业均可享受奖补。所有项目的同一环节只能享受中央、区、市、县一次奖补，不得重复。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级领导包抓的特色产业工作专班，建立“统一指挥、牵头负责、分工协作、统筹推进”工作机制，落实牵头单位统筹抓总、配合单位行动协同责任，推动特色产业走好“壮大一产夯基础、带动三产促繁荣、撬动二产强动力”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奋力打好特色优势产业升级攻坚战。压实各相关行业部门（单位）和乡镇责任，各行业部门要严格按照职责分工，细化任务目标，狠抓年度任务和阶段性任务落实；各乡镇要主动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做好政策宣传、项目落实、指导实施、检查验收等工作，积极动员农户产业适度规模化发展；持续深化行业部门、乡镇之间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促发展的工作合力，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二）强化资金监管。按照衔接资金管理办法，规范项目库建设，健全项目验收、公示、公告制度，各项目实施单位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验收办法，经项目验收合格、公示无异议后兑付奖补资金。资金兑付遵循“建设完成一批、验收合格一批、资金兑付一批”的原则，在项目实施和资金兑付结束后，各乡镇、相关单位对于资金结余或资金缺口要及时处置，避免涉农资金延压、滞留或兑付不到位。发改、财政、科技、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相关项目管理单位要加强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管，畅通12317监督举报电话，坚决杜绝虚报冒领、侵吞挪用、克扣挤占、优亲厚友等问题。
（三）严格绩效考评。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做好绩效考核评价工作，按照项目总体目标任务，明确部门工作职责，细化绩效考评指标，确保目标任务逐项落实。通过县政务网站、乡村公告公示栏等途径全方位多层次发布和解读乡村产业振兴政策，全面接受社会监督，提高项目实施透明度，确保项目实施公平公正，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健全产业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个带头人”、产业园区四种联农带农富农模式，促进经营主体享受扶持政策与联农带农挂钩，鼓励享受农业产业项目扶持的各类经营主体、大户，通过就业务工、土地流转、农产品收购等形式带动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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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彭阳县2025年种植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表
	乡镇
	粮食油料保障
	蔬菜产业发展

	
	粮食种植面积
	其中：
	油料种植
	春季地膜发放
	其中：

	
	
	冬小麦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单种玉米
	马铃薯
	小杂粮
	
	
	露地辣椒种植
	复种蔬菜

	单位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合计
	747000
	107000
	250000
	325000
	40000
	25000
	25000
	530000
	14600
	30000

	白阳镇
	109800
	15400
	34000
	52500
	4700
	3200
	3000
	70500
	940
	4200

	古城镇
	80900
	8800
	12000
	58000
	1900
	200
	2100
	75000
	1000
	3600

	王洼镇
	90600
	12100
	31000
	37000
	7300
	3200
	2800
	71000
	2000
	4200

	红河镇
	54800
	9000
	10000
	34500
	1100
	200
	2300
	38500
	1800
	3300

	新集乡
	109400
	8800
	17000
	82500
	1000
	100
	2300
	80000
	1300
	3200

	城阳乡
	69000
	13700
	31000
	17000
	5600
	1700
	2300
	43000
	800
	2800

	草庙乡
	75400
	10600
	38000
	18000
	6300
	2500
	2800
	48000
	2600
	2500

	孟塬乡
	56100
	9800
	28000
	11000
	5700
	1600
	2400
	35000
	2600
	2800

	冯庄乡
	29000
	7300
	15000
	1500
	600
	4600
	1500
	20500
	600
	1200

	小岔乡
	21000
	3400
	9000
	3000
	4300
	1300
	1000
	11500
	800
	800

	罗洼乡
	32300
	4900
	14000
	5500
	1500
	6400
	1500
	13500
	100
	800

	交岔乡
	18700
	3200
	11000
	4500
	
	
	1000
	23500
	60
	600


附件2
彭阳县2025年草畜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表
	乡镇
	常住户数
	肉牛产业发展
	朝那鸡产业发展

	
	
	肉牛饲养量
	饲草
青贮
	肉牛母
本转换
示范村
	新建
“5350”示
范村
	总补栏
任务
	“100+”模式
	村集体
标准化养殖
	1万、2万只
家庭牧场
	闲置设
施养殖
	林下散养

	
	
	
	
	
	
	
	
	新建
	巩固
提升
	新建
	巩固提升
	
	

	单位
	户
	头
	立方米
	个
	个
	万只
	万只
	万只
	万只
	万只
	万只
	万只
	万只

	合计
	30506
	240000
	600000
	20
	6
	254.5
	152.5
	13.5
	11
	12
	29.3
	5.7
	30.5

	白阳镇
	4903
	14200
	30000
	2
	
	40.5
	24.5
	
	
	1
	5
	
	10

	古城镇
	4500
	68000
	170000
	3
	2
	39.0
	22.5
	1.5
	
	1
	9
	1
	4

	王洼镇
	3430
	25000
	70000
	2
	3
	20.2
	17.2
	
	
	1
	1
	1
	

	红河镇
	3213
	17000
	60000
	2
	
	17.9
	16.1
	
	
	1
	0.8
	
	

	新集乡
	5291
	81000
	150000
	3
	
	30.4
	26.4
	
	
	1
	2
	
	1

	城阳乡
	2791
	7000
	4000
	1
	
	19.5
	14.0
	1.5
	1
	1
	
	1
	1

	草庙乡
	1622
	6500
	18000
	2
	
	30.1
	8.1
	
	5
	1
	6
	1
	9

	孟塬乡
	1943
	8000
	18000
	1
	1
	21.2
	9.7
	8
	1
	1
	
	0.5
	1

	冯庄乡
	801
	2000
	5000
	1
	
	16.5
	4.0
	1.5
	1
	1
	4.5
	0.5
	4

	小岔乡
	506
	1800
	5000
	1
	
	7.7
	2.5
	
	3
	1
	1
	0.2
	

	罗洼乡
	675
	3000
	20000
	1
	
	5.4
	3.4
	
	
	1
	
	0.5
	0.5

	交岔乡
	831
	6500
	50000
	1
	
	6.1
	4.1
	1
	
	1
	
	
	


附件3
彭阳县2025年林果产业改造提升任务表
	乡镇
	经济林建设面积
	高接改良（品种换优）

	
	小计
	红梅杏
	苹果
	小计
	山杏
	山桃
	苹果

	单位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合计
	1680
	1221.7
	458.3
	1960
	669.1
	722
	568.9

	草庙乡
	257.7
	257.2
	0.5
	300
	300
	
	

	白阳镇
	181.6
	159.7
	21.9
	250
	250
	
	

	王洼镇
	374.8
	335
	39.8
	4.5
	4.5
	
	

	古城镇
	1.1
	0.4
	0.7
	700
	
	700
	

	红河镇
	347.3
	79.9
	267.4
	265.6
	
	
	265.6

	城阳乡
	34
	32.7
	1.3
	303
	
	
	303

	交岔乡
	9.2
	9.2
	
	
	
	
	

	小岔乡
	7.6
	7.6
	
	30
	30
	
	

	冯庄乡
	38.9
	26
	12.9
	11.7
	11.4
	
	0.3

	罗洼乡
	28.5
	28.4
	0.1
	
	
	
	

	孟塬乡
	356.3
	246
	110.3
	95.2
	73.2
	22
	

	新集乡
	43
	39.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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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彭阳县2025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概算表
	类别
	项目
	项目
规模
	单位
	奖补标准
	资金概算
（万元）
	资金来源

	
	
	
	
	
	
	衔接
资金
	闽宁
资金
	涉农
专项
	县配
资金

	合计
	31598.984
	16036.574
	1820.18
	13377
	365.23

	一、粮油保障工程
	小计
	12727.268
	2172.268
	0
	10555
	0

	粮食保障工程
	加厚地膜采购
	113
	万亩
	45元/亩
	5085
	900
	
	4185
	

	
	高效节水灌溉应用
	10
	万亩
	50元/亩
	500
	500
	
	
	

	
	腐熟剂
	50
	吨
	1.5万元/吨
	75
	75
	
	
	

	
	大豆根瘤菌剂
	1980
	升
	466元/升
	92.268
	92.268
	
	
	

	
	冬小麦种植
	10.7
	万亩
	100元/亩
	1070
	
	
	1070
	

	
	豆玉套种
	25
	万亩
	200元/亩
	5000
	
	
	5000
	

	
	单作大豆种植
	0.5
	万亩
	400元/亩
	200
	200
	
	
	

	
	大豆种子采购
	660
	吨
	0.5万元/吨
	330
	330
	
	
	

	
	油料种植
	2.5
	万亩
	150元/亩
	375
	75
	
	300
	

	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小计
	15210.816
	10816.706
	1820.18
	2412
	161.93

	草畜
产业
	青贮苜蓿饲喂试验
	7500
	吨
	600元/吨
	450
	450
	
	
	

	
	青贮饲草
	60
	万立方米
	
	2700
	2408
	
	292
	

	
	见犊补母
	4
	万头
	1200元/头
800元/头
	4000
	1880
	
	2120
	

	
	“5350”肉牛示范村
	500
	户
	0.4万元/户
	200
	200
	
	
	

	
	“50”模式肉牛养殖示范户
	50
	户
	10万元/户
	500
	500
	
	
	

	
	“户繁企育”模式推广
	1
	万头
	200元/头
	200
	200
	
	
	

	
	“300”肉牛规模场
	4
	个
	90万元/个
	360
	360
	
	
	

	
	“500”肉牛规模场
	1
	个
	150万元/个
	150
	150
	
	
	

	
	肉牛养殖贷款贴息
	
	
	
	300
	300
	
	
	

	类别
	项目
	项目
规模
	单位
	奖补标准
	资金概算
（万元）
	资金来源

	
	
	
	
	
	
	衔接
资金
	闽宁
资金
	涉农
专项
	县配
资金

	蔬菜
产业
	露地辣椒种植
	1.46
	万亩
	300元/亩
	438
	438
	
	
	

	
	蔬菜种子采购
	3
	万亩
	
	150
	150
	
	
	

	
	露地蔬菜复种
	3
	万亩
	100元/亩
	300
	300
	
	
	

	
	辣椒利益联结
	
	
	
	460
	460
	
	
	

	
	辣椒初加工车间建设
	6
	个
	
	960.18
	200
	760.18
	
	

	
	冷链物流及分拣中心建设
	5
	个
	
	
	
	
	
	

	
	大跨度日光温室建设
	10.148
	万平方米
	150元/平方米
	1522.2
	1022.2
	500
	
	

	
	塑料钢架拱棚建设
	4.983
	万平方米
	22元/平方米
	109.626
	109.626
	
	
	

	
	蔬菜起垄机械购置
	50
	台
	0.3万元/台
	15
	15
	
	
	

	林果
产业
	庭院林果种植
	1680
	亩
	
	79.81
	72.88
	
	
	6.93

	
	林果嫁接改良
	1960
	亩
	
	110.5
	110.5
	
	
	

	
	林果农民技术员聘用
	100
	人
	1万元/年·人
	100
	
	
	
	100

	
	林果防冻
	
	
	
	34
	34
	
	
	

	板块
产业
	“100+”朝那鸡养殖示范村
	152.5
	万只
	
	915
	915
	
	
	

	
	朝那鸡家庭牧场创建
	18
	个
	
	800
	240
	560
	
	

	
	朝那鸡养殖点
	65.5
	万只
	
	301.5
	301.5
	
	
	

	
	烟叶育苗中心设备配套
	
	
	
	45
	
	
	
	45

	
	烤烟村集体合作社巩固提升
	5
	个
	2万元/个
	10
	
	
	
	10

	类别
	项目
	项目
规模
	单位
	奖补标准
	资金概算
（万元）
	资金来源

	
	
	
	
	
	
	衔接
资金
	闽宁
资金
	涉农
专项
	县配
资金

	三、现代农业体系创建
	小计
	3499.9 
	2886.6
	0
	410
	203.3

	农业科技创新
	冬小麦良种繁育基地
	1200
	亩
	600元/亩
	72
	72
	
	
	

	农业绿色发展
	残膜回收
	10000
	吨
	1000元/吨
	1000
	755
	
	245
	

	
	残膜加工造粒
	3300
	吨
	500元/吨
	165
	
	
	165
	

	农业服务监管
	动物疫病防控
	
	
	
	180
	180
	
	
	

	
	肉牛防疫协检、申报
	
	
	5元/头
	70
	70
	
	
	

	
	辣椒价格保险
	2
	万亩
	
	153.3
	
	
	
	153.3

	
	数字牧业
	
	
	
	100
	100
	
	
	

	
	土壤检测化验
	
	
	
	20
	20
	
	
	

	特色品牌培育
	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
	
	
	
	50
	50
	
	
	

	
	地理标志保护
	
	
	
	50
	
	
	
	50

	
	龙头企业培育
	
	
	
	45
	45
	
	
	

	
	农产品推介
	
	
	
	220
	220
	
	
	

	产业融合发展
	新建肉牛屠宰场
	
	
	
	500
	500
	
	
	

	
	新建牛副产品加工厂
	
	
	
	200
	200
	
	
	

	
	牛肉市场开发
	0.5
	万吨
	200元/吨
	100
	100
	
	
	

	
	牛副产品加工
	
	
	
	20
	20
	
	
	

	
	集中电能烤烟房
	41
	座
	6.6万元/个
	270.6
	270.6
	
	
	

	
	分散生物质烤烟房
	142
	座
	2万元/座
	284
	284
	
	
	

	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161
	161
	0
	0
	0

	巩固脱贫成果
	露地辣椒、蔬菜种植
	1.2
	万亩
	50元/亩
	60
	60
	
	
	

	
	庭院林果
	2500
	株
	4元/株
	1
	1
	
	
	

	
	100+朝那鸡
	100
	万只
	1元/只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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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名词解释
肉牛“母本转换”示范村：示范村培育肉牛母本转换示范户达到全村肉牛养殖户的70%以上，示范户存栏肉牛5头以上，其中：能繁母牛3头以上且全部为西门塔尔品种；示范户能繁母牛不符合要求的，需一次性淘汰出栏，一次性完成西门塔尔能繁母牛补栏。
“5350”肉牛养殖示范村：常住户100户以上的村，培育50户示范户，常住户100户以下的村，培育示范户达到常住户50%及以上；示范户存栏肉牛5头以上，其中：基础母牛3头以上且全部为西门塔尔品种，饲草调制池贮20立方米（包膜青贮15吨）以上（巩固提升的68个“5350”示范村不做户数要求）。
“2652”肉牛养殖示范村：全村肉牛存栏2000头以上，60%农户从事肉牛养殖，50头及以上养殖户肉牛存栏量达到全村肉牛存栏量的20%以上；示范户存栏肉牛50头以上，其中：基础母牛20头以上且全部为西门塔尔品种，青贮池300立方米以上且进行饲草调制。
“50”模式肉牛养殖示范户：示范户存栏肉牛50头以上，其中：基础母牛20头以上且全部为西门塔尔品种，青贮池300立方米以上且进行饲草调制。
朝那鸡：包括当年在县内养殖生长的优质肉鸡、蛋鸡。
“100+”模式朝那鸡养殖示范户：补栏42日龄以上朝那鸡100只以上的示范户。
10000只以上朝那鸡家庭牧场：创建主体土地使用手续和环评手续完善；新建朝那鸡养殖圈舍500平方米以上；配套投料、饮水、捡蛋、环控、清粪等全自动化生产线，新建消毒设施、集粪场100平方米以上，且管理区、饲料加工区、养殖区、粪污收集处理区分离；配套围墙大门，大门口建设消毒池；存栏朝那鸡10000只以上。
20000只以上朝那鸡家庭牧场：创建主体土地使用手续和环评手续完善；新建朝那鸡养殖圈舍1000平方米以上；配套投料、饮水、捡蛋、环控、清粪等全自动化生产线，新建消毒设施、集粪场150平方米以上，且管理区、饲料加工区、养殖区、粪污收集处理区分离；配套围墙大门，大门口建设消毒池；存栏朝那鸡20000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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